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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一、羅太太是個家庭

主婦，忙於家務

和撫育兒女之

餘，亦掌管家庭

的投資理財事

務，陸續聽親友

推薦買了幾檔股

票便一直放著，

平時只偶爾看看

電視財經節目的

證券市場行情，

注意所投資公司

的股價表現，而

鮮少關注公司動

態。某日，羅小

姐發現所投資的

某檔股票不再出

現在電視節目的

行情報導中，經

詢問營業員，查

查上市櫃公司之重大經營決策，原則上須經股東會決議或

報告，依公司法第 172條之規定，公司若欲於股東會討論選任
或解任董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 185條第 1項各款（包括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
或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等）之議

案，應在股東會開會通知書所載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此外，依證券交易法第 26條之 1及第 43條之 6第
6項等規定，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以發行新股分派股利、
將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撥充資本、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等

議案，亦同。又現行實務上，股東會預定進行之議案，多數係

由董事會所事先提案，另部分則由股東行使提案權所提出，較

少以臨時動議進行，故股東可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所載召集事

由，獲悉所投資公司所規劃之重大經營決策事項。

而依現行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

項辦法第 5條及第 6條規定，上市櫃公司之股東會應於股東常
會開會 30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15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寄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紙本給股東。議事

手冊及前項會議補充資料亦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21日前或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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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答　覆　內　容

知原來是因為公

司合併消滅所造

成，羅太太覺得

有必要瞭解公司

預備要進行的重

大經營決策，想

知道可從那些管

道查得相關資

訊，還有哪些相

關的注意事項？

臨時會開會 15日前，將檔案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
因此，羅小姐可透過所接獲的開會通知書或查閱公開資訊

觀測站，取得股東會的相關資料，若欲針對營運情況或特定議

案進行詢問、表達意見，可持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出席股東會，

以及透過行使表決權參與各項議案決策；若遲未接獲開會通知

書或持股未達 1,000股，則可以向發行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
申請補發。另不論羅太太有沒有出席股東會，均可由發行公司

會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所發布之重大訊息，或股東會議事錄中

查知股東會各項議案之決議結果。

特別提醒投資人的是，股價除了受整體經濟情況、產業景

氣等因素影響外，主要仍係反應財務、業務或經營狀況，建議

投資人應善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官方網站等管道，掌握公

司重要動態，以作為投資決策之參考依據。

二、黃阿姨想嘗試投

資股票，做為未

來退休金來源之

一，為研究其投

資上市櫃公司營

運情形，作為加

碼投資決策之參

考，所以今年股

東會打算親自出

席，但是收到了

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後，發現好幾

間公司的開會日

期都是同一天並

且開會地點分

散，黃阿姨注意

到自今年起所有

所有上市櫃公司

主管機關透過科技化方式增加股東行使表決權的管道，投

資人若受限環境或其他因素考量而未能出席股東會，可採行電

子投票方式進行表決，以鼓勵股東參與股東會議案之討論及表

決權之行使，並因應目前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近 2000家而常有
股東常會集中於 5、6月特定日期召開的情形，故自 101年起
強制部分資本額較大及股東人數較多的大型上市櫃公司應將電

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經逐年推動後，自今（107）
年起，全體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會均須強制採行電子投票，讓

股東多一個行使表決權之方式。

而要採用電子投票之股東，可於股東會通知所載期限內，

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所建立的「股東 E票通」，使用自然
人憑證、證券商網路下單皮症、網路銀行憑證、證期共用憑證、

工商憑證等方式登入，可瀏覽議案內容、進行電子投票、查詢

或修改已投票之內容。

但投資人應注意，採取電子投票方式後，對於公司原議案

之修正案或依法提起之臨時動議，依照公司法規定一律視為棄

權，而無法另外為贊成或反對的意思表示，所以投資人進行電

子投票後若要改成親自出席時，應於股東會開會日 2日前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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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強制採行電子

投票的消息，想

知道如何電子投

票及相關權益為

何？

其電子投票，否則不能對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案部分參與表決。

而投保中心指出，股東會是股東行使權利的重要管道，股

東除了可就股東會議案進行討論、表決、參與臨時動議外，持

股總數達一定比例者，更可於股東會前提案，與發行公司達到

雙向溝通之效果，股東會電子投票制度的推行，是使股東多一

個行使表決權方式，使投資人免除舟車勞頓之累，不用出門就

能輕鬆投票行使股東表決權，所以，黃阿姨不用擔心無法親自

出席股東會而影響表決權益，在家就能電子投票勾選自己的表

決意願，但若之後要改成親自出席，應留意於開會日 2日前撤
銷電子投票結果，以保障自身權益。

投資人應注意委託書規則修改後，徵求人應出

席股東會，且零股股東出席也有紀念品，若無

法親自出席股東會，電子投票也可以行使股東

權，建議投資人留意相關法規變動情形，以維

護自身權益。


